湛农通〔2018〕272号

关于推进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（农业事业管理局）：
依据省农业厅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任务部署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切实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，做好辖区范围内秸秆露天焚烧防控，加强对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宣传工作，大力推进秸秆还田。现正值我市早稻收获季节，是开展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的关键时期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引以重视，出动人员加强巡逻，对发现露天焚烧秸秆现象要加以制止并进行整顿，于2018年7月20日前向我局上报2018年上半年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情况，同时报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该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及主要负责人，并将加盖公章正式文件及电子版发送到我局科教科邮箱（联系人：莫定鸣，联系电话：3220067，电子邮箱：zj3220067@126.com）。

附件：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负责人员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江市农业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6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附件：

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负责人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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